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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59

60

61

债务人

义乌实信织带有
限公司

浙江义乌丰臻工
艺品有限公司

贝克曼集团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50040982

33010120150041221

33010120150027816

33010120150027983

33010120150027209

33010120150027548

33010120150027684

33010120150028316

33010120150028313

33010120150028137

33010120150027998

33010120150028424

33010120150028152

33010120150027995

33010120150027833

33010120150027687

33010120150032931

33010120150032903

33010120150028388

33010120150019213

33010120150003566

33010120150003711

33010120150036467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
余额本金（原
币）单位：元

17000000.00

17000000.00

19700000.00

19700000.00

19300000.00

19800000.00

19900000.00

15000000.00

14000000.00

18000000.00

750000.00

3000000.00

18500000.00

27750000.00

30000000.00

30000000.00

24800000.00

3200000.00

103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担保合同号

33100520140013666、
33100620130051503、
33100620130044350

33100620130048314、
33100620140026282

33100520150015499、
33100520140003482、
33100520150017995、
33100620150038468、
33100520140012884、

担保人

保证人：丁豪集团有限公司、陈
樟田、许桂芳、陈锴、丁信荣、任
芬仙；抵押人：义乌实信织带有
限公司；

保证人：刘玉中、武爱萍；抵押
人：刘玉中、武爱萍、浙江义乌丰
臻工艺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浙江兆林实业有限公司、
太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华
伟、陈芝茵、陈芝敏、李兴林、冯
伟芬、陈云强、陈建玛、林时顺、
胡康华；抵押人：浙江江泰服饰
有限公司；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江锦路100号
联系人：柳晓阳 电话：0571-87061726 传真：0571-8722603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吴斐园 电话：0571-85775675 传真：0571-85774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2月9日

序号

62

债务人

杭州胜达钢结构
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33010120150011099

33010120150017263

33010120150021443

33010120150021518

33010120150031401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
余额本金（原
币）单位：元

3000000.00

4700000.00

10000000.00

5700000.00

11000000.00

担保合同号

33100520140016969、33100120150012923、
33100120150019419、33100520150008267、
33100120150024853、33100120150024943、
33100120150042437、201504270001、
201504270002、201504270003、

担保人

保证人：杭州民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方吾传、杭州萧山沈飞包
装有限公司；抵押人：杭州胜达
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杭州方氏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丰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统一处置。截至
2017年1月31日，该户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9918.34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义乌市，该债权由义乌市奥克斯纤维有
限公司、浙江大都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季敬斌、黄巧娟、楼志松、宗笑笑、楼志书、吕桂芳提供保证，位于杭州西湖名
苑1幢1单元401室的住宅，宁海县环城西路176、178、180、182号的商铺，义乌市化工路37-1、39-1、39-2、19-1、19-2、
21-1、13-2的商铺提供抵押。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2月9日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邹益科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邹益科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7年1月20日），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
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邹益科。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邹益科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邹益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邹

益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邹益科联系电话：1360688315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邹益科

2017年2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
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15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邹益科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保税区
恒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2月15日）

借款合同编号

CX2015-4032

本金

28,300,000.00

29,697,466.2

欠息

1,397,466.20

担保人

宁波耀基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安基管业有限公司、
宁波兴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慈溪恒通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隆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罗杰、陈绒儿

法院公告
2017年2月9日

（2016）浙01民终4718号
江西探索集团有限公司、曾招文、丁青：本院受

理的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与被上
诉人单纯及原审第三人江西南博运动器材有限公
司、江西探索体育产业园有限公司及你们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已作出判决。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民终471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01号

杭州途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彭涛诉被告杭州途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4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02号

杭州途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杨仁祥诉被告杭州途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4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03号

杭州途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方友德诉被告杭州途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 24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244号

杭州星驰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锦
利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你支付货款、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283号

林峰：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 、罚息等。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1341号

沈朝东：本院执行杨春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诚易鉴二
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报字第 201608—
0024 号评估报告书和本院（2016）浙 0106 执 1341 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杭州诚易鉴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评报字第 201608—0024 号评估报告书
载明：浙 AG996E 车辆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69930 元。
本院（2016）浙0106执134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
拍卖被执行人沈朝东名下的浙AG996E车辆。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085号

沈国强：本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6085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分 行 借 款 本 金
265499.34 元 并 支 付 手 续 费 48000 元 ，合 计
313499.34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38号

沈云峰：本院受理原告杨昌俊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民初52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39号

沈云峰：本院受理原告杨昌俊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民初52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68号

汤剑云：本院受理原告范卫荣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及利息等。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039号

王建勇：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 、罚息等。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053号

吴嘉滨、边杏园：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古田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你们归还垫付款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41号

徐逸峰：本院受理原告郑永胜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等。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043号

颜家宝：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支付借款、清偿利息、复息 、罚息等。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1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675、10676号

张仲凯、杭州卓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卓凯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华峰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两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们归还借款及利息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900号

锦江区家乐电器批发部：本院对原告金士顿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锦江区家乐电器批发部、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商标权侵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
民初39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28号

扬州大胖猫玩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
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扬州胖猫玩具有
限公司、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作品
发行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5月8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30号

扬州暖兜兜玩具礼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扬州暖兜兜
玩具礼品有限公司、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5 月 8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31号

扬州亿越佳百货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扬州亿越佳
百货商贸有限公司、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5 月 8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12号

周金友：本院受理原告童芳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
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5月8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270号

舒碧招：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平诉被告舒碧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91 民初 22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500号

张芸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保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被告张芸鸣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
初25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3315号

曹国华、王香：本院受理原告厉柏林诉被告曹国
华、王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5 月22 日下午14 时30 分在本院三楼九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236、1237、1238号

应君：本院受理原告高奇锋与被告李兵兵、应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李兵兵不
服本院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1236、1237、
1238号民事上诉状副本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531号

解卫琴、王燕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汪丽琴诉被
告解卫琴、王燕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10 民初
175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7号

钟炳华: 本院受理原告吴立法诉被告钟炳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7年5月8日9
时在本院塘栖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6314-1号

郑峰、刘星彩：本院受理原告陈军诉被告郑峰、
刘星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未能直接向你们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有关诉讼文
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郑峰、刘星彩归还
原告借款 28000 元，并支付从 2016 年 7 月 20 日起至
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
内，并定于2017年4月26日10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5120号

程学清、应美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淳安县支行与被告程学清、应美红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312号

余红标、姜干娣：原告王华建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27 民初 431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余红标、姜干娣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5日内返还原告王华建代偿款65000元并承担
该款自2014年10月3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暂算至 2016 年 10 月 17 日为 7659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616 元，公告费用 650 元，共计 2266
元，由被告余红标、姜干娣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